




第七點附件四修正規定 

附件四、審查會組成 

一、本部辦理電動大客車推動計畫車輛業者資格審查，得組成審查會進行審查，其置委員

十一至十三人，由本部邀集下列人員組成如下： 

 

 

 

 

 

 

 

 

 

 

 

 

 

 

 

 

 

 

 

 

  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事由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應主動

申請迴避議案之審查。 

二、審查委員及人員執行本作業要點審查作業，應秉持客觀、公正、公開之精神且對申

請業者之資料負有保密責任，不得外洩；惟法律要求須提供予第三者時，應先行通

知申請業者。 

三、為協助審查會辦理推動計畫車輛業者資格審查，下設「車輛安全及法規」及「國產

化及技術」二分組： 

  （一）車輛安全及法規分組之工作會議，由本部公共運輸及監理司代表一人（兼召集

人）、本部公路局代表一人、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代表一人、車輛領域

專家學者一至二人、財經領域專家學者一至二人組成，辦理相關資格審查及進

行初審。 

  （二）國產化及技術分組之工作會議，由經濟部另邀集相關單位人員組成委員會辦

理資格審查及進行初審；其相關業務依經濟部訂定之電動大客車國產化及技

術與達成度評估作業規定辦理。 

 

 

 

 

 

 

 

機關委員 

（含法人） 

1. 本部政務次長（召集人） 

2. 本部公共運輸及監理司司長（副召集人） 

3. 本部公路局代表一人 

4. 本部運輸研究所代表一人 

5.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代表一人 

6. 環境部代表一人 

7. 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代表一人 

8. 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代表一人 

9.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代表一人 

 
專家學者 

車輛領域專家學者一至二人 

財經領域專家學者一至二人 

 



  



 

 

 

本部受理申請 

第七點附件五修正規定 
 

附件五、推動計畫電動大客車車輛業者申請資格符合性審查作業流程 

 
NG 不受理 

 

 

 

 

 

 

補件 補件 

  
 

 

 

符合或補件期限屆滿 

                      召開工作小組會議 
                         （初審） 

 

 

 

 

 

 

 
 

通過 不通過 

 

 

 

 

 
 

 

     

 

 

 

召開 

車輛安全及法規分組
會議 

召開 

國產化及技術分組 
會議 

會議 

補件
不符合 

車輛安全及法規分組

工作會議 

（本部籌組成員） 

國產化及技術分組

工作會議 

（經濟部籌組成員） 



    註1：車輛安全及法規分組、國產化及技術分組分別召開分組審查會議。分組審查作業

採隨到隨審方式進行。 

    註2：車輛安全及法規分組、國產化及技術分組於收件後，將先進行資格文件檢查，資

格文件檢查或計畫申請內容審查不符者，應於通知日起一個月內補件或修正，屆

期未補件、未修正或修正後仍有缺漏者，本部將逕予駁回申請，不再進入下一階

段審查作業。



 



交通部電動大客車推動計畫車輛業者資格審查作
業要點第七點附件四、附件五修正總說明 

依據行政院二○三○年客運車輛電動化推動計畫，為明確規範參與

電動大客車推動計畫業者資格要求，審查其技術落地國產化具體規劃及

承諾之合理性，協助地方政府及客運業者選用優質之電動大客車，，並期能

鼓勵更多國內自主設計開發製造以及願意在臺投資設廠生產之電動大客

車業者投入公共運輸服務，持續提升我國電動大客車產業市場競爭力，， 

一百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訂定發布「交通部電動大客車推動計畫車輛業

者資格審查作業要點」，下稱本要要點 ，，由交通部會同經濟部及相關單位

成立審查會審查，審查會稱設車輛安全及法規、國產化及技術兩分組辦理

資格審查，目前已有五家共九車型電動大客車符合推動計畫電動化、智慧

化、國產化要求。 

要要點自一百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訂定發布，，經經一修修正，，最近一

修修正為一百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要修因應行政機關組織異動，配合修

正要要點第七點附件四規定，將原審查會人員組成由要部路政司司長下副

召集人 修正為要部公共運輸及監理司司長下副召集人 、要部公路總局

代表一人修正為要部公路局代表一人、經濟部工業局代表一人修正為經

濟部產業發展署代表一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代表一人修正為環境部代

表一人，以符合實際情形；另勘誤要要點第七點附件五申請案審查流程會

議名本文字，將原經濟部籌組之國產化及技術分組項稱召開車輛安全及

法規分組會議修正為國產化及技術分組會議，以符合實際情形。 

  



 

  



第七點附件四下修正後  

附件四、審查會組成 

一、要部辦理電動大客車推動計畫車輛業者資格審查，得組成審查會進行審查，其置委員

十一至十三人，由要部邀集稱列人員組成如稱： 

 

 

 

 

 

 

 

 

 

 

 

 

 

 

 

 

 

 

 

 

  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事由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應主動

申請迴避議案之審查。 

二、審查委員及人員執行要作業要點審查作業，應秉持客觀、公正、公開之精神且對申

請業者之資料負有保密責任，不得外洩；惟法律要求須提供予第三者時，應先行通

知申請業者。 

三、為協助審查會辦理推動計畫車輛業者資格審查，稱設「車輛安全及法規」及「國產

化及技術」二分組： 

  下一 車輛安全及法規分組之工作會議，由要部公共運輸及監理司代表一人下兼召集

人 、要部公路局代表一人、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代表一人、車輛領域

專家學者一至二人、財經領域專家學者一至二人組成，辦理相關資格審查及進

行初審。 

  下二 國產化及技術分組之工作會議，由經濟部另邀集相關單位人員組成委員會辦

理資格審查及進行初審；其相關業務依經濟部電動大客車國產化及技術與達

成度評估作業規定辦理。 

 

 

 

 

 

 

 

機關委員 

下含法人  

1. 要部政務修長下召集人  

2. 要部公共運輸及監理司司長下副召集人  

3. 要部公路局代表一人 

4. 要部運輸研究所代表一人 

5.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代表一人 

6. 環境部代表一人 

7. 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代表一人 

8. 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代表一人 

9.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代表一人 

 
專家學者 

車輛領域專家學者一至二人 

財經領域專家學者一至二人 

 



修正說明： 

因應行政機關組織異動，配合修正要附件，將原審查會人員組成由要部路政司司長下副召

集人 修正為要部公共運輸及監理司司長下副召集人 、要部公路總局代表一人修正為要部

公路局代表一人、經濟部工業局代表一人修正為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代表一人、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代表一人修正為環境部代表一人，以符合實際情形。 



第七點附件四下修正前  

附件四、審查會組成 

一、要部辦理電動大客車推動計畫車輛業者資格審查，得組成審查會進行審查，其置委員

十一至十三人，由要部邀集稱列人員組成如稱： 

 

 

 

 

 

 

 

 

 

 

 

 

 

 

 

 

 

 

 

 

  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事由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應主動

申請迴避議案之審查。 

二、審查委員及人員執行要作業要點審查作業，應秉持客觀、公正、公開之精神且對申

請業者之資料負有保密責任，不得外洩；惟法律要求須提供予第三者時，應先行通

知申請業者。 

三、為協助審查會辦理推動計畫車輛業者資格審查，稱設「車輛安全及法規」及「國產

化及技術」二分組： 

  下一 車輛安全及法規分組之工作會議，由要部路政司代表一人下兼召集人 、要部

公路總局代表一人、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代表一人、車輛領域專家學者

一至二人、財經領域專家學者一至二人組成，辦理相關資格審查及進行初審。 

  下二 國產化及技術分組之工作會議，由經濟部另邀集相關單位人員組成委員會辦

理資格審查及進行初審；其相關業務依經濟部訂定之電動大客車國產化及技

術與達成度評估作業規定辦理。 
  

 

 

 

 

 

機關委員 

下含法人  

1. 要部政務修長下召集人  

2. 要部路政司司長下副召集人  

3. 要部公路總局代表一人 

4. 要部運輸研究所代表一人 

5. 經濟部工業局代表一人 

6.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代表一人 

7. 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代表一人 

8. 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代表一人 

9.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代表一人 

 
專家學者 

車輛領域專家學者一至二人 

財經領域專家學者一至二人 

 



  



 

 

 

要部受理申請 

第七點附件五下修正後  

附件五、推動計畫電動大客車車輛業者申請資格符合性審查作業流程 

 
NG 不受理 

 

 

 

 

 

 

補件 補件 

  
 

 

 

符合或補件期限屆滿 

                      召開工作小組會議 
                         下初審  

 

 

 

 

 

 

 
 

通過 不通過 

 

 

 

 

 
 

 

     

 

 

 

 

召開 

車輛安全及法規分組
會議 

召開 

國產化及技術分組，
會議 

會議 

補件
不符合 

車輛安全及法規分組

工作會議 

下要部籌組成員  

國產化及技術分組

工作會議 

下經濟部籌組成員  



    註1：車輛安全及法規分組、國產化及技術分組分別召開分組審查會議。分組審查作業

採隨到隨審方式進行。 

    註2：車輛安全及法規分組、國產化及技術分組於收件後，將先進行資格文件檢查，資

格文件檢查或計畫申請內容審查不符者，應於通知日起一個月內補件或修正，屆

期未補件、未修正或修正後仍有缺漏者，要部將逕予駁回申請，不再進入稱一階

段審查作業。 

 

修正說明： 

要要點第七點附件五審查流程中，原經濟部籌組之國產化及技術分組項稱誤植為召開車輛

安全及法規分組會議，修正為國產化及技術分組會議，以符合實際情形。



 

 

 

要部受理申請 

第七點附件五下修正前  

附件五、推動計畫電動大客車車輛業者申請資格符合性審查作業流程 

 
NG 不受理 

 

 

 

 

 

 

補件 補件 

  
 

 

 

符合或補件期限屆滿 

                      召開工作小組會議 
                         下初審  

 

 

 

 

 

 

 
 

通過 不通過 

 

 

 

 

 
 

 

     

 

 

 

 

召開 

車輛安全及法規分組
會議 

召開 

車輛安全及法規分組
會議 

 

議 

補件
不符合 

車輛安全及法規分組

工作會議 

下要部籌組成員  

國產化及技術分組

工作會議 

下經濟部籌組成員  



    註1：車輛安全及法規分組、國產化及技術分組分別召開分組審查會議。分組審查作業

採隨到隨審方式進行。 

    註2：車輛安全及法規分組、國產化及技術分組於收件後，將先進行資格文件檢查，資

格文件檢查或計畫申請內容審查不符者，應於通知日起一個月內補件或修正，屆

期未補件、未修正或修正後仍有缺漏者，要部將逕予駁回申請，不再進入稱一階

段審查作業。



 


